
2014 年，云南省物业服务行业在管理规模、

增长速度、客户群体、从业人员队伍增长等方面继

续得到提高，为维护社区稳定、提高人民群众居住

质量、促进云南经济增长、增加就业等方面起到了

十分重要的作用。云南省房地产业协会物业管理分

会，肩负着团结组织全省物业企业，贯彻落实国家

有关法规与政策，坚持为政府主管部门提供决策依

据服务的重要任务。经过一年的调研，作出以下行

业发展调研报告：

一、全省物业服务行业发展概况

到 2014 年底，全省持有有效资质的物业企业

共 1744 家，其中一级资质 15家，占总数 0.86%；

二级资质 73 家，占总数 4.19%；三级资质 1201

家，占总数 68.98%；三级暂定资质 454，占总数

26.08%。从分州市情况看，昆明市 802家、曲靖市

191家、红河州129家、楚雄州96家、玉溪市89家、

大理州 87 家、昭通市 55 家、丽江市 47 家、保山

市45家、文山州44家、普洱市42家、德宏州39家、

临沧市 36家、西双版纳州32家、怒江州10家。

( 一 ) 昆明市以社会化物业服务覆盖面及企业

服务水平质量继续在全省保持领先地位，企业占全

省企业总数的 46%；曲靖市、玉溪市、大理州、楚

雄州、红河州 5 个州市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和城镇

化建设的快速发展，物业服务发展步伐较快，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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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物业服务覆盖不断提高，5 个州市企业占全省企

业总数的 33.9%；保山市、德宏州、文山州、西双

版纳州、昭通市、丽江市、普洱市、临沧市 8 个州

市正逐步建立社会化物业服务过程中，速度相对缓

慢；怒江州、迪庆州2个州市物业服务才刚刚起步。

( 二 ) 由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社会化物业服务的

项目有 3718 个，服务总面积约为 3.65 亿平方米，

物业覆盖率约为 36.53%；经批准成立的业主委员

会 651 个。

企业成立模式主要有：政府部门下设企业、国

有企业下设公司、房地产企业下设公司、民营股份

制合作企业。物业企业取得物业项目服务资格主要

是由政府组织采购、定向招标、房地产企业直接委

托其下设物业公司负责前期物业服务、由业主委员

会或业主代表选聘物业企业等方式。其中国有企业

下设公司和房地产企业下设公司多以承接母公司项

目为主，企业承接项目相对较有保障；民营股份制

多数以自主投标或与业主委员会协议投标的方式承

接业务，面对市场竞争压力较大。

( 三 ) 全省物业企业从业专业人员 9108 人，专

业技术人员 20751 人，从业总人数预计 30 万人以

上。从总体情况来看，物业行业吸纳社会劳动力的

能力和水平在不断提高，但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和文

化水平总体不高，专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只

占 10% 左右，基本上还是劳动密集型企业。部分

企业在公司管理层面能够招收具有一定学历和技术

专长的人员，但具体服务工作层面人员老龄化和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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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化日趋严重。

( 四 ) 全省归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总额为 67.26

亿元。通过 2013 年度的规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

理，2014 年度资金归集总额较 2013 年度有较大幅

度增长，业主分户建账工作也得以逐步推进。但普

遍存在业主反映维修资金利息低增值慢、主管部门

反映维修资金管理难使用难、与专户银行就利息结

算方式有分歧等问题。

二、行业发展中存在主要问题

( 一 ) 行业发展水平不均衡

云南省共有企业 1741 家，其中昆明市就有

802 家，占了全省企业总数的 46.07%，而其余州

市企业总和为 53.93%。其中一级资质 15 家，企业

都在昆明市；二级资质的 82 家企业中，有 46 家在

昆明市，占二级企业总数的 56.1%。大量企业集中

于中心城市，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。

( 二 ) 企业对行业认识和企业发展定位模糊

企业普遍存在合同不规范、人员配备不到位、

企业内部缺乏系统管理机制等问题。尤其是适应新

形势下向现代服务业发展转型的企业发展定位缺乏

认真思考，多数企业对于服务的认识仍停留于提供

基本服务的层面，缺乏应业主所需提供相应增值服

务和依托业主资源发掘企业提供延伸服务的思考。

( 三 ) 从业人员整体水平偏低

企业在员工队伍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构

成上缺乏系统综合的考虑。仅满足于办理资质审核

所需基本人员要求，且配备专业技术人员难以与物

业行业实际专业相匹配。也有少部分企业，连资质

审核要求的人员都难以配备。如自 2010 年注册物

业管理师开始考试以来，我省 5 年来通过考试合格

人员仅为 863 人，绝大多数企业仍以物业人员岗位

证书作为物业专业人员资格使用。且目前物业管理

师不再作为执业资格，今后如何促进企业建立人才

梯度队伍缺乏抓手。

( 四 ) 行业无序竞争问题

由于我省各地物业服务发展很不平衡，至今尚

未全面实施物业服务招投标制度，缺乏有效的操作

模式、平台和完善的操作方案，物业服务资源配置

的市场程度相对较低，又没有建立有效监管机制，

恶性竞争的现象依然存在。特别是在企业数量最大

的昆明市，无序竞争导致的因服务水平低下，服务

不到位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层出不穷。

( 五 ) 行业监管不到位

物业行业的监管涉及诸多部门，比如电梯使用

涉及质监部门、安防管理涉及公安部门、价格管理

实际物价部门、企业经营涉及工商和税务部门、资

质和行业规范管理涉及住建部门等等。各部门对所

对口的业务均有管理制度，但部门间的沟通联动机

制尚未有效建立，难以形成监管合力，对长期存在

问题的企业无法从根本解决问题。

( 六 ) 基层管理机制尚不完善

物业行业的经营特性是服务广大业主，服务过

程中总会存在各种问题，目前，虽然有业主大会和

业主委员会等制度，相关法规也有明确基层组织要

参与物业服务的监管，但因为有政策没制度，有制

度没落实等原因，导致物业行业的监管集中积压于

各级住建部门，对于企业经营行为尚有各职能部门

履职，但对于因业主主观因素引起的问题，始终难

以建立有效调解机制。

( 七 ) 物业行业市场化的合理定价机制尚未形成

2012年以来，全省各地基本都出台了价格指导

意见，由价格部门根据企业提交的收费备案申请确

定的价格，对照价格指导意见进行审核备案。按照

昆明市2012年出台的价格指导意见，对于普通住宅

最高标准可以核定到1.38元的物业服务费收费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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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上电梯运行费和二次加压费等费用，昆明市普通

高层住宅物业服务收费在1.6元上下，多层住宅物业

服务收费在1.2元上下。但目前收费标准较为笼统的

确定了服务标准与收费标准，无法针对项目本身体

量大小、绿化率、容积率、小区出入口设置、安防

技防配备、电梯配备数量等具体情况进行合理定价。

体量较大的项目经营压力相对较小，而体量较小的

项目基本难以维持正常经营，部分企业只能采取降

低服务标准、减少人员配备等方式压缩成本的方式

获取利润，从而引发业主不满，导致矛盾纠纷频发。

( 八 ) 企业运营成本逐年增加困扰企业经营发展

物业行业是人员高密集的服务行业，随着每年

城镇人均收入标准不断提高，企业用工成本逐年递

增；根据行业调查，物业企业每年需缴纳的各种税

费为 5% 营业税、7% 城建税（按营业税计）、3%

教育附加费、2.5% 地方教育附加费、25% 企业所

得税、12% 乘船使用和房产税；物业企业公共用水

用电要按照商业标准进行收取，且大量老旧小区没

有真正执行到一表一户制度，在供水供电工过程中

的损耗要么由物业企业承担，要么公摊到业主，不

但增加物业企业额外运营成本，且还制造大量矛盾。

2005 年以来，以昆明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和曲

靖市、玉溪市、红河州、大理州等经济发展速度较

快的州市，新建物业多以高层为主，电梯、消防、

电力等配套设施放量增长。根据质监、消防和电力

部门规定，电梯、消防和电力设施除要由专门的维

保公司进行维保外，还需每年进行检测，检测费用

目前主要由物业公司承担，每年开支金额占到企业

物业收入的 10% 左右，低成本运营企业更加难以

提供有效服务。

    三、下步工作打算

( 一 ) 协助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进一步完善物业

服务企业资质管理机制

通过云南省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系统，搭建

省外企业入滇从事物业服务活动和省内企业跨区域

经营备案的系统平台，下发《关于开展省外物业服

务企业入滇从事物业服务活动省内物业服务企业跨

区域经营系统备案工作的通知》。在 2015 年上半

年完成《通知》下发和系统平台搭建工作，年中启

动系统备案工作。确实将在省内从事物业服务活动

经营的企业共同纳入监管环节。

( 二 ) 分类起草物业服务合同示范文本

拟起草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》和《物业服务合

同》两个版本。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》作为《商品

房买卖合同》的附件，要求开发建设单位在销售物

业之前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时签订，由买房人在购房

时予以确认，避免和减少业主入住后发生争议和纠

纷。《物业服务合同》示范文本供业主大会或业主

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时使用，通过明确物业服务范围、

完善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的权利义务、规范物业服

务收费方式、明确违约责任等措施进一步理顺双方

关系。

( 三 ) 协助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启动搭建物业服

务企业动态监督管理系统

通过系统加强对物业企业在省内经营行为的监

督管理，采取年度监督检查、随机抽查、量化打分

等方式，对物业企业经营行为进行考评，考评结果

与企业申办行政事项相结合，建立完善的企业监督

管理机制。

( 四 ) 配合省物价局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完善

物业服务收费定价机制

结合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

意见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 [2014]2755 号）精神，

积极协助配合省物价部门开展省内外调研，全面调

查了解物业服务成本构成，学习借鉴省外定价、调

价机制，科学合理的建立省内物业服务费的定价、

调价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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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五 ) 配合行业各监督管理部门规范企业前期

物业管理行为

通过建立前期物业招投标机制，按照《物业承

接查验办法》规定的程序和内容，认真落实物业承

接查验制度，指导开发单位和物业企业做好共用部

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承接查验工作，确实明确各方

主体的法律义务，有效减少物业市场的隐性不良经

营行为。

( 六 ) 引入先进理念提升行业人对行业和企业

发展的认识

以行业协会为平台，通过组织企业参观省外大

型龙头企业发展状况、邀请领军企业高层管理人员

来我省开辟论坛等方式，引进发达区域的先进行业

发展理念，引导和带动省内企业转变行业认识和企

业发展理念，带动省内企业逐步转变发展理念，不

断提升企业服务发展意识。

今后一段时期内，我云南省房地产业协会物

业管理分会要发挥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

用，引领云南的物业企业，顺应时代潮流，虚心向

发达地区的优秀物业企业学习，更新观念，抓住机

遇，以实际行动加入到行业转型升级的行动中去。

努力实现云南物业企业的跨越式发展，共同开启云

南省物业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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